
　格式第1号

住民票（居民证）
印鑑証明書（印章证明） ※请填写①及必要证明相关表格

（审批人） 戸籍等（户口等） 　无关表格不必填写

 

・为证实自身身份，敬请出示政府机关发行的附带照片的证件（驾驶证等）。
・如果发现有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证明的情况，依照「住民基本台帳法」以及「戸籍法」等相关法律规定，处以刑罚。
・根据情况，也可能会有必要提交委任书或供解释说明的资料等。

　　　※如果发现记载内容（住址・姓名・出生年月日・籍贯・籍贯代表人）不正确，就不能开具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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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□在留资格等
份

　继承、年金、现状报告、儿童抚养补贴、审理、入学、就职、资格考试、签证

份 其他（请写具体理由）

份

【房号】

份

【房号】

份

□
份 □

□
份 □ （内）

份

份

份

其他（请写具体理由）

份

份

需要证明的内容
份

份

份 □出生至死亡为止　　□婚姻至死亡为止　（　　　套）

確認： 住カ・免・経・旅・身・在 ／ 保・年・印証 / 社・学・聴１ ／ 聴２・３ ／ 交付時確認

証明№

新 再
300 500 通 通 通 通 円

交付サイン

（彦　　　枚　　　　　円分） （レシート番号　　　　　　）
住　　証　　戸　　印登　　住カ

戸 籍 附 票
（户口附表）

个人

籍 贯

使用目的

転入・転居・戸籍届・印登

受付 作成

③

　

住
　
民
　
票
　
等

【

非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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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

口

者

须

要

提

交

委

任

书
】

重编住民票号码

不居住证明、阅览
居所标示证明等

彦 根 市 长

姓 名

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【出生年月日】明治・大正・昭和・平成・公历

彦根市

明治・大正・昭和・平成・公历

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出生
年

月日
（除手写之外须要盖章。）

 □籍贯、籍贯代表人

（　　　　　号）

　护照、户口报告、继承关系、名义变更、年金

　簡易保険、生命保険、国家試験、免許、児童扶養手当、裁判

複数枚合計　　　　　　　円

３００円 ４５０円 ７５０円

全部

一部

本人・同一户口者
父母、祖父母、子女、孫子女等

其他(填写在粗线框内）

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受任者（附委任书）

①

注销

个人

②
住 民 票
（居民证）

全体

彦根市

姓 名

来窗口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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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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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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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

身 分 証 明
（ 身 份 证 明 ）

抄本 个人

全体

謄本

同一家庭者

　驾驶证、车辆登录等、保险、融资、住宅、扶养、儿童补贴、登记

 □迁居等履历

受任者（附委任书）

其他（　　　　　）

 □户主姓名、亲属关系

 【房号】

（　　　　　　号）

需要哪位的
证明

□申请人本人

户 主

 □国籍・地域
需要标明的内容

彦根市

使 用 目 的

取消户口

原户口

（　　　　　号）

□申请人本人

住 址
登录证编号（卡号）

謄本 全体

全体

籍贯代表人

需要哪位的
证明

户 口

出生
年

月日

自备格式

記載事項証明
（记载内容证

明） 个人

全体

彦根市

出生
年

月日

其 他 行 政 证 明

报
告

提
出

的

向
彦
根
市 ( 死 亡诊断书 等 )

印登受付番号

受 理 証 明
（ 受 理 证 明 ）
报 告 复 印 件

点検

□「婚姻」　　□「离婚」　　□「出生」　　□「死亡」

３５０円 合計

印
鑑
登
録
証
明
書

【

要
出
示
印
章
登

录

证
】

姓 名

□
申
请
人

住 址
登录证编号（卡号）

住 址

平假名

　

【中 国 語 版】
开 具 申 请 表

（　　　　　号）

明治・大正・昭和・平成・公历

明治・大正・昭和・平成・公历

联系电话（　　　　　-　　　　　-　　　　　）

□申请人本人

彦根市

住 址

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【房号】

印


